


9、 拟设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：刘帆

对公示事项如有异议，可自公示之日起5日内向临县行政审

批服务管理局社会事务股反映。反映问题应客观真实，实事求是，

并提供书面材料。

联系电话：0358-4451988

地址：临县中元街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邮编：033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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